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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る證據能力れ概念之一般性要件，歷來法院實務因

此甚少審酌，以致未能落實此一概念過濾證據資料的功能を惟因刑事訴訟法

採取卷證併送｠容許法院不先行判斷證據能力｠信賴職業法官心證不受影響

等制度，掩蓋了證據能力概念未能落實的問題を然而依據る國民法官法れ，

法院必須在準備程序中裁定證據資料有無證據能力を若仍依循既有實務的操

作，讓大量的證據資料湧向國民法官法庭，將顯出審理爭點混淆｠難以形成

心證｠審判冗長遲滯等嚴重後果，導致國民參審制度的崩潰を而在各種證據

類型中，又以涉及法律以外專業知識的鑑定證據，法院最難判斷證據能力を 

本文結合我國憲法解釋和美國法制，探索る自然關聯性れ作為證據能力

要件之內涵，並釐清亦有篩選證據功能的調查必要性概念，提出明確的操作

標準を就鑑定證據之證據能力，本文考察美國法制的る弗萊法則れ與る道伯

法則れ指出：弗萊法則追求的價值，正與我國司法改革和國民參審制度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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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增進判決一致性｠正確性｠避免審判冗長──相適合；道伯法則雖有

其優點，但運作所必要的配套措施在我國卻不存在を因此本文主張我國可參

考弗萊法則的る普遍接受れ標準，建立科學證據之證據能力判準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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